
臺北榮民總醫院 103年第 2次廉政會報召開情形摘要表 

開會時間/地點 
103年 12月 29日下午 2時 

本院中正樓 4樓行政第二會議室 

主席 院長 林芳郁 

出席委員 

謝添富、黃炳勳、孫卓卿、王德芳、游漢欽、林知遠、

陳適安、林楨國、劉建麟、李毓芹、宋文舉、詹瑞棋、

王世楨、楊雀戀、施養性、李鶯喬、高壽延、李鳳利、

劉漢南、周德盈(代)、王斯郁(代)、王桂芸、黃信彰、

陳鈺(代)、林幸榮、鄒美勇、陳亮恭、張延驊(代)、

趙毅、陳寶民、黃千凌(代)、吳建成(代)、周志中、

李中原、林弘勳、莊倉江、徐士雄 

列席單位(或人員) 何樹柔、陳書樂、倪昊天 

議題案件數 專題報告 2 案 討論提案  1 案   臨時動議  0 案 

重要議題案由及裁

示(決議)事項 

臺、廉政工作執行情形綜合報告： 

一、有關「本院緩和安護暨系列服務專案計劃促參

案」，謝委員所提實務上及法律層面的建議，請

業管單位參考。 

二、  從各級長官指示事項可見政府積極推動廉能政

治的決心，惟近年來發生幾件各界矚目的重大

貪瀆弊案，造成社會極大震撼，為重拾民眾對

政府的信心及信任，請各級主管以身作則，並

要求所屬同仁確實貫徹政府廉能施政的要求。 

三、政風室登錄受贈財物頗有成效，顯示本院同仁均

能落實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請各單位持續加

強對病患及家屬之廉政宣導，讓拒受餽贈成為

本院良好風氣，並強化法紀教育，使同仁均能

知法守法。 

貳、專題報告： 

一、 本院執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03 年所

屬醫療機構美容醫學自費項目專案清查報告。 

決議：請各相關業管單位針對清查所見缺失及興革建

議事項，並參考委員意見確實檢討改進，各分



院也可自行檢視，參照辦理。 

二、桃園分院「醫療大樓大廳櫃位未依法標租」行政

作業違失案報告。 

決議：本案請本院及其他分院引為借鏡參考，避免發

生類似違失案件。 

參、議題討論： 

案由：強化院外各民間團體使用本院辦公房舍管理作

業，落實執行成效，維護本院權益。 

決議：照案通過，請補給室依所規劃之策進作為，並

參考委員意見落實辦理；各相關單位並請配合

補給室執行定期檢查，共同維護本院權益。 

後續執行情形 

本院業於 104年 1月 9日北總政字第 1040000778號

書函檢送本院 103 年第 2 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及主席指（裁）示暨決議事項分辦表予各單位，請

各單位落實辦理。 

承辦人： 林永宏        職稱：專員           電話：02-28757220 


